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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商事习惯是人们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形成的、约定俗成的商业规则与习俗惯例，在国家商事立法中有着

不可忽视的立法价值。 清末民初在商事立法中对商事习惯的认识与态度，体现出社会各阶层对商事习惯的立法价

值的理解与认同程度，也体现出社会各阶层为建立起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商事法律制度而不断摸索的过程。 但

受社会条件所限，清末民初对商事习惯的重视更多只是停留在认知的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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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事习惯是人们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形成的、
约定俗成的商业规则与习俗惯制。 在没有商法的时

代，它曾起着规范商事经济关系中商人、商业组织和

商业活动的作用。 在一个国家制订商法的过程中，
商事习惯理应是其重要来源之一，有着不可忽视的

立法价值。 从近代中国商事立法活动来看，是以移

植外国商事法律为主，但自清末到民国始终都在进

行着外来法律资源本土化的努力，试图将外来法律

与传统商事习惯相融合。 本文拟从清末民初社会各

阶层在商事立法中对商事习惯的认识与态度入手，
探析当时人们对商事习惯的立法价值的理解与认同

情况，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艰难进程。

一

在中国古代国家立法中没有商法。 与西方国家

在中世纪就出现了独立的商法概念和体系不同，中
国在清末以前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商法的概念和体

系。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

源。 从经济根源上看，这是由于中国古代一直是封

建自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商业和贸易极不发达。
从法律制度上看，我国古代一直缺乏私法传统，“诸
法合体、民刑不分”，“重刑轻民”是我国古代法律体

系的特点；在清朝之前，私法从来没有以一个独立的

部门法律的形式存在。 但我国古代的民商事生活并

非是毫无秩序的，事实上主要靠民商事习惯来予以

调整和维持，“吾国向以重农贱商为政策，故于商业

上绝少成文之规定。 其实商事习惯，各有其相沿之

成例，无以名之，名之曰不成文之商例而已。 且一地

有一地之商例，而一业又有一业之商例，颇近于地方

单行章程者然” ［１］３８。 在漫长的无民商法时代，民间

习惯规则长期存在并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
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广泛深入中国市

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也对中国工商业起到了刺激

作用。 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在华发展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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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另一方面，国内也出现了一批受外国资本刺激和

影响，“仿西国公司之例”建立起来的新式工商企

业，企业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较为复杂，从而要求

有相应的法律来加以调整。 而当时通行的《大清律

例》“成于三百年前，主为刑法之规定，而户婚、田土

等类关于民法者极少；至商法则全无规定，间有如市

廛法、牙行法、度量衡法等亦止为国家对于商人之禁

令，非商人对于商人之平衡。 民间钱债交涉向视为

细故，官置不理；商民涉讼官无可援之例，其判决例

案多出于任意” ［２］。 在全世界为一大市场、“商战”
正酣之时，由此，商事立法直接关系到列强在华权益

和本国工商业者的利益，清政府立法的缺失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极为不利。 如果说，在鸦片战争

前，工商业中的传统习惯和旧法律中关于市场及一

般钱债关系的规定尚足以调整简单商品生产和商品

交换的话，那么鸦片战争后，随着近代中国资本主义

商品经济的产生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些习惯和法

律规范无论如何是不够用了，客观上要求有近代商

事法律制度与之相适应。
清末的“新政”，为商法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动

力和环境。 当时一些督抚大臣，如刘坤一、张之洞等

上奏要求仿照欧美等国制定商律；商约大臣、工部尚

书吕海寰也提出，“诚以修订全国律例，乃更定商律

之提纲，更定商律为收回治外法权之要领” ［３］。 他

们要求制定商法的出发点并不是要实行商法的近代

化，而是更多地立足于使外人能够遵守以达到收回

治外法权的目的，但同样包含了制定商律的呼声。
商事立法很快作为法律改革的一项任务被列入政府

工作日程。 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年）三月，清政府要

求载振、袁世凯、伍廷芳等“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
商 律 编 成 奏 定 后， 即 行 特 简 大 员， 开 办 商

部” ［４］总５０１３－５０１４，当年七月即设立商部，作为清政府制

定商事法及相关法律的主要机构之一，并于 １９０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
和《公司律》两部分，这是中国法制史上“有商法法

典之始” ［５］７４，在中国商法立法史上可谓是开篇之

作。 此后，清政府又颁布了如《商会简明章程》等一

系列商事法规。 １９０６ 年，又颁布《破产律》等，拉开

了清末民初商事立法的序幕。
清末的这些商事律令出台后，对当时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但由于在立法

指导思想上存在着简单化的拿来主义的倾向，以翻

译搬抄外国法令为主，因此这些新制订的律令有些

脱离中国实际，受到来自于当时商民和后人的批评，
其中最主要的批评集中在商事立法缺乏对中国商事

习惯的调查与融合，不合中国固有商业习惯等等，从
而对中国传统商业行为较少规范和保护，本国商人

从而难以有效配合。 “政府颁布商事法令，每不与

商人协议，致多拂逆商情，是非不足以资保护，而较

多窒碍” ［６］２８４。 １９０６ 年《破产律》出台之后，汉口和

上海等地华商将该律不合习惯未能实行者，著为论

说，逐条驳议，以致农工商部于 １９０７ 年 １２ 月奏明将

该律暂缓施行。 清政府初次进行的商法立法工作因

为“移植性”太强而难以顺利植入中国社会。

二

实际上，从清政府在商事立法过程中的言论来

看，并非对商事习惯的存在漠不关心，他们对民间习

惯还是比较关注的。 早在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３），在
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连衔保举沈家本等人的奏折

中这样说道，“近来日本法律学分门别类，考究亦

精，而民法一门，最为西人所叹服。 该过系同文之

邦，其法律博士，多有能读我之会典律例者，且风土

人情，与我相近，取资较易” ［７］１１５，体现出对风土人情

的关注。 在 １９０６ 年《破产律》制定颁布前后，商部

也曾请商会协助调查全国各地商人的商业习惯等。
如商部官员在《破产律》颁布后曾指出：臣等“调查

东西各国破产律，及各埠商会条陈、商人习惯，参酌

考订，成商律之破产一门”，因而“全体沿袭中国习

惯者居多，采用外国条文者甚少” ［８］。 光绪三十三

年（１９０７ 年）五月，大理院正卿张仁黼对修订民商事

法律一事的奏折也谈到了与民情风俗之间的关系：
“凡民法商法修订之始，皆当广为调查各省民情风

俗所习为故常，而于法律不相违悖，且为法律所许

者，即前条所谓不成文法，用为根据，加以制裁，而后

能便民。 此则编纂法典之要义也。” ［９］下册，８３６

从 １９０７ 年起，清政府为制定商法而开展了全国

范围的商习惯调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的一次对商业组织、商业条规和商事习俗进行的系

统的调查活动。 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 年）七月，宪政

编查馆成立。 九月，根据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奏请，
清廷下令各省设立调查局，各部院设立统计处，“京
外通力合作”，调查“各省民情风俗，及一切沿革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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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９］上册，５２。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年）五月，沈家本、俞
廉三与各军机大臣议商民商各法的修撰宗旨，认为：
“人类通行之习惯，各因其地，苟反而行之，则必为

人所摈斥而不相容。 故各地方之习惯，亦有强制力

含其中者，是以国家法律承认之，或采之为成文法。
然所谓习惯，有一般习惯与局地习惯之不同。 一般

习惯，可行于国内之一般；局地习惯，只行于国内之

一部。 国家当交通机关未发达时代，往往局地习惯

多于一般习惯。 我国现时修订法律，似宜承认局地

的，采为成文法，庶得因应而便实行。 俟各省一律交

通，法律逐渐改良，然后注意一般习惯，于修订法律

甚为便利。” ［７］３１３１９０９ 年 ９ 月，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

在考察日本司法制度奏折中指出：“民律商律与刑

律异，一切依我习惯，决无碍于国际交通……商法中

商人之行为能力，商业公司之行为能力，出银钱票据

之能力，船舶输送等事，亦有各依其本国法者。 既不

必强人就我，自无庸舍己从人”，并以日本编撰民商

法的经验教训为借鉴：“今编撰民商律之初宜鉴于

日本之覆辙，不宜从袭外国法典以侈广博……应选

明达之士，分往各省切实调查民事商事习惯，萃其所

报告者以为编纂之资。” ［１０］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 年）正月，修订法律大臣奏请派

员分赴各地调查考察民事、商事习惯，其奏云：“窃
维民商各律，意在区别凡人之权利义务而尽纳于轨

物之中，条理至繁，关系至重。 中国幅员广远，各省

地大物博，习尚不同，使非人情风俗洞澈无遗，恐创

定法规必多窒碍。” ［１１］２１９可见在起草中国传统法律

体系中原先从未有过的民商法的过程中，主持修律

者已经认识到了民商事习惯的重要性，并且已将调

查民商事习惯作为起草法律的主要环节，而对于商

事习惯的调查尤其重视。 实际上，在当时进行的民

商事调查活动中，首先进行的就是商事习惯调查。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 年）初，沈家本在奏文中这样写道：
“上年臣等曾奏派翰林院编修朱汝珍调查关系商律

事宜……馆中于各省商情具知其要。 而民事习惯视

商事尤为繁杂，立法事钜，何敢稍涉粗疏。” ［１２］ 地方

政府也认识到调查商事习惯对于商事立法的重要

性。 如官办的山东省调查局在论及商事立法与商事

习惯调查的关系时指出：“但欲编订商法，亦非咄蹉

所能立办。 查各国商法多采用商习惯法，以商事委

曲繁变，非专其业者不能深知。 今欲编订商法，自非

调查各地习惯不足以为立法之根据，此馆章调查商

事习惯之所由来也。” ［１３］由此可见，无论是清政府的

最高决策层、地方政府，还是具体负责修律的法律大

臣，都认识到新订之法律应符合中国社会需要，而进

行民商事习惯调查是编撰民商各律的前提，是保证

民商各律适应社会需要的基础。
在官方进行的调查商事习惯过程中，各地商会

对此予以了相当重视，官方也加强了与各地商会的

协调联络。 如在宣统元年三月（１９０９ 年 ５ 月），修订

法律馆“奏派编修朱汝珍赴各地调查商习惯，发问

题百余事”。 朱先到上海，后赴苏州。 他在留给苏

州商务总会总理张履谦的一封信函中这样写道：
“盖商法含有世界性质，各国大抵从同。 然因国民

经济之程度及事实之习惯，亦往往有独异之处。 吾

国地大物博，商事尤极繁琐。 今编制商法，不取裁外

国则反乎从同之倾向，徒取裁外国不与吾国习惯相

应，恐又不能利于推行”，“见贵省行商皆有同业规

条，团体所集，恒能自为裁判，扩而充之即吾国商法

之泉源” ［１４］２４８，既道出了编制商法尊重商事习惯的

必要性，又认可了“同业规条”等商事习惯的商法意

义。 而张履谦在回信中则说道：“诚以兹事体大，各
处习惯不同，闭门造车者，出门每不能合辙……当即

遵宪德意，将问题转致各业，依限集议，详细条答。
并调取各项条规，送请贵馆核存，以为编订商法之预

备。”张氏站在商人立场，表达了他对于商事立法

“闭门造车”的否定，同时也应允代为调查商习惯事

务，认为商习惯调查“为商人权利义务发生之所在，
将来法典制成，均须一律遵守，故此时从事调查，关
系重大，愈难掉以轻心”，并专门拟订了“研究商习

惯问题简章”，发给各行业，以“研究关于苏地各业

之习惯，分类条答，以备法部修律之采择，而保商人

之权利”为宗旨［１４］２５４－２５７。 可见，官商之间就商事习

惯对于商事立法的重要性基本上已形成了共识。
商人对于商事立法重视商事习惯的认识，远较

当时的政府和立法者直接与要求迫切。 从 １９０３ 年

《商会简明章程》颁布后，各地纷纷成立商会组织。
他们逐渐由参与商会活动，进而发展为对清政府商

事立法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批评其不符

合中国的实际商情。 他们认为，商法既属私法范畴，
考其起源，与其它种法律的起源不同，不仅异于刑

法，也有别于民法，“实始于地中海沿岸，其时不过

商人自为规则，互相契约，期与共守，非有法律之效

力也”。 自法皇路易十四采其惯习之例命人制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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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条例及海商法例，才开始商事成文法施行之始；商
法既是在商事习惯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因此编制

商法必须注重对商事习惯的调查，“不独各国法制

当细较异同，精研得失，且各地商情民俗，亦应调查

参酌，期于折衷至当，始可起稿”，而“往者政府所颁

商人通例及公司律破产律三编，一般社会不尽遵行

者，亦以编订之初，出于商部一二人之手，未能与我

国商人之惯习相吻合也” ［１５］，强烈要求由商人自订

商法，由政府来组织施行，“商法既为保护商人推广

贸易之用，则编纂商法之事自于商人之利害较切。
商人虽无制定法律之权，然依商事惯习而类编法规

以相约束，至得政府认可而进为全国商法” ［１６］。 商

人们遂开始了自订商法的创举。 １９０７ 年 １１ 月，在
第一次全国商法讨论大会上通过了《商法草案提

纲》，要求各地商会回到本地调查“各地商情民俗”
等商业习惯，由曾留学日本攻读法政的孟昭常专门

负责和各地商会联络、翻译外国商法以及起草中国

商法草案。 １９０９ 年 １２ 月，在第二次商法草案讨论

大会上通过了由商人起草的商法草案第一编《公司

法》和第二编《商法总则》，合称《商法调查案》并附

《理由书》，由商务总会推代表呈送政府，其目的是

“欲以民间所调查者供政府之采择”，以调查所得商

事习惯对政府编定商法提供依据。

三

进入民国以后，社会各界在商事立法对商事习

惯的认识程度上，比起清末来，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与

深入。 民初颁布的《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其主

要内容就是来自清末商事调查成果———各商会调查

编辑而成的《商法调查案》。 “宣统二年，农工商部

提出《大清商律》草案于资政院。 此项草案系采取

各商会所编成之商法调查案，复加修订而成，内容较

为完备。 惟未及议决，即归废弃” ［５］７４。 尔后，民国

三年（１９１４ 年），开始编纂商事法规，“当时农商部本

前清资政院未议决之《商事草案》，并参以全国商务

总会所起草，上于政府之《商法调查案》，略加修改，
呈请大总统公布施行” ［５］３２９，体现出民初政府对商事

习惯的重视态度。
１９１２ 年，在刘揆一出任工商总长期间，主持召

开了以“编订法律”为首要议题的全国临时工商会

议，为民族资产阶级表达和宣传自己的法律要求和

观念提供了机会，其中商事立法要重视商事习惯是

其表达的主要意见之一。 如首席代表王一亭认为，
临时工商会议应当促使政府的经济法规符合工商习

惯，如果“部定之商法有窒碍难行，可以驳正，则商

人亦自应条议各种办法，以备采择” ［１７］。 商人代表

们还指出，制定商法要重视商事习惯，不能一味从

速，“各省习惯不同，当一一调查清楚方能编纂一最

适用之法。 满清时代曾亦派人赴各省调查，现亦当

继起调查，不能一时件件编出，且编出后还须经种种

手续提交参议院，而参议院又有种种法律上之手续，
恐万难以求速。 若从速而定一种不完不备之商法，
不惟无益而且有害” ［１８］。 在临时工商会议召开期

间，由王一亭等动议成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并创

办了《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报》，成为宣传中国民族

资产阶级商事立法思想的重要阵地。 如在《无商法

之弊害》中，他们指出制定商法要从自己国家工商

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批评了清政府的商事立法，
“不察社会的要求”，“由着政府自为”，“摹仿他人颁

布一种商律，但是定法律的人没有法律思想，也不明

商业习惯，徒有规定，不能实施” ［１９］。 尊重商业习

惯，并不意味着摈弃外国制订商法的先进经验，而是

要注意吸收外国商法的合理内容和精神。 在工商业

发展中，诸如商人之商行为、薄记之程式、结算之手

续、附资之规定、公司之组织、经理之权限、店伙之规

则等，各国“大抵不谋而同”；在工商业发展中，“若
存一鄙弃外国法典之心，则恐我国商法永无成就之

日。 盖今日商业已趋于国际领域，世界各国商法，虽
互有不同，而其大要则一”；“我们今日要商务发达，
学人家的新法，先要把我们旧来的商业上许多障碍

除去了才能够的。 除去了这许多的障碍，必由国家

制定一种商法，教商人遵守。 若商人并不知道有这

种商法，仍照从前的恶习惯做的去，恐怕外国的新法

子，拿到中国来，还是行不得的” ［２０］。
从 １９１８ 年起，北洋政府司法部也进行了一次全

国规模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活动，这次民商事习惯调

查多少受到了民初法学家、政治家的思想影响，如
“鉴于私法制度侧重习惯” ［２１］，“感于民商法典编订

之必要，始议着手调查材料，……将来民商法典之胚

胎在于是矣” ［２２］，这是政府认识到调查商事习惯对

于商事立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

点在北京政府对奉天省高等审判厅长沈家彝关于

“呈请创设民商事习惯调查会”呈文的批复中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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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 该批复说：“该厅所拟设奉省民商事习惯

调查会，专任调查各地习惯，所见极是，殊堪嘉尚。
查民商习惯甚为复杂，不独奉省为然。 该厅率先设

立民商习惯调查会，拟将调查所得汇集成书，以为编

订民商法之材料。” ［２３］ 这次民商事习惯调查活动直

接影响到后来立法机关的工作取向，使立法机关在

以后的民商事立法活动中更注意把重视民商事习惯

作为一种重要的立法理念和方法来加以运用。
下面仅以《票据法》的制定过程为例，来分析当

时人们在商事立法中对商事习惯的认识与态度。
中国旧式票据流行久远，有着深厚的票据习惯

与传统。 到了近代，要很好地完成票据法的立法工

作，实现中国票据制度的近代化，就必须先要调查了

解我国的票据习惯传统。 从 １９２２ 至 １９２５ 年，修订

法律馆先后编成五次《票据法》草案，“则置重于实

际上之应用，务求推行尽利，故博征英美德日先例，
以谋票据信用之巩固，及流通力之增加，并尽量采纳

各地之习惯，以期适合国情” ［２４］８１６，表现出对于国内

各地票据习惯之尊重。 修订法律馆顾问、法国人爱

师嘉拉主持起草的商法典，其中包括“票据条例”部
分，即为修订法律馆第二次草案（亦称爱氏案）。 在

起草之初，爱氏称，中国私法的制订必须重视中国习

惯，“中国旧有之商事惯习，所有商会组合及其他制

度，必不可废；惟稍加改革，增益其职务可耳……弃

旧有之习惯，徒剿袭外国法，做纸上空谈非所取也。
修订中国商法法典，能保持中国旧有之商事习惯，复
参合以新商法适用之条规，庶法典一颁，自无窒碍难

行之虑矣” ［２５］２１５，体现出对中国固有商事习惯的关

注。 但是，在起草票据法时，他却改变了自己的主

张，认为应跟国际接轨，故对中国本土习惯甚少采

纳［２４］８１５－８１９。 还有一些学者及工商界代表对此提出

自己的看法。 如 １９２２ 年，上海交通银行副经理胡孟

嘉在《票据法研究》上撰文指出：“编订票据法，必须

求诸法理；而采访习惯，又须范以法理；两者并进，庶
几不悖”，就票据习惯和法理的关系进行了探讨［２６］。
曾参与票据立法的王凤瀛也提出了自己对票据习惯

的参酌意见，他认为：“处二十世纪商法国际化之时

代，立一法，定一令，徒沾沾焉墨守陈规，拘泥旧习，
必不足以执简驭繁，应变无穷。 况票据有世界性质，
为商业枢纽，是宜观各国趋势，以顺世界潮流”，因
此必须合乎流通主义和信用主义原则，此“为根本

上之原则原理”，或者没有严重冲突，否则不但不能

跟世界接轨，也不能改造和统一全国各地纷繁复杂

的票据习惯，有悖票据立法的初衷；然则“习惯在票

据法上，亦未可忽视”，即便是国际上通用的“海牙

统一票据条约”，也多设保留条款，“殆亦因各国习

惯之不能强同欤”，在“主义既定”的基础上，“宜依

此准绳，以定习惯之取舍”，在立法中尽量吸收本土

的票据习惯，“若夫细端末节，则不妨参酌习惯，以
便推行无阻” ［２７］。 王的这个主张首先在自己主持的

１９２２ 年北洋政府票据法第一次草案（即共同案）中
得到了贯彻。 其后，北洋政府最后完成、准备实施的

修订法律馆第五次草案以及南京政府正式颁布的票

据法都承继了共同案，实际也是王凤瀛上述主张的

体现。 共同案以其注重票据在实际上的应用而著

称，它既注意效仿英、美、德、日等国的先例，以巩固

票据信用，促进票据流通，但同时亦尽量采纳各地票

据习惯，以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目的，其后每次起草

票据法草案时，都以其为重点参考对象。
总之，从清末民初商事立法对商事习惯的认识

和态度来看，体现出社会各阶层对商事习惯的立法

价值的理解与认同程度。 从立法者的角度来看，就
是要试图将本国的商事习惯资源融入到制定商法之

中，以期能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商事法律制度；
而资产阶级商人及其学者代表，在自身的经济实践

活动中，对于商事习惯的认识有着更为直接和深刻

的体会，他们把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作为商法首

要的价值目标，试图把一些商事习惯纳入到商事立

法之中，从而争取到对己有利的法律环境。
在现实的立法活动中，虽然从清末到民初，立法

者都曾有着“准诸本国习惯”的立法理想，并试图在

立法实践中进行采纳，然而从所制定的一系列商事

法律法规来看，相关商事习惯规则仍然未能充分而

合理地反映到立法之中，法律移植与本土法律资源

仍然未能很好地结合起来。 清末民初对商事习惯的

重视，更多的是只停留在认知的层面上，因而其所立

之法也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 个中原因甚

多。 从当时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条件来看，政
治方面，清末民初政权频繁更迭，政局动荡；经济方

面，自然经济缓慢解体，近代社会经济逐渐发展，然
而其发展是十分缓慢、不平衡的；从商业领域来看，
占统治地位的是由旧式商业向新式商业过渡的商业

形态，这是一种中西商业观念合璧、新旧商事习惯并

存的形态。 这些情况使得当时社会条件下的法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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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实脱节的现象较为普遍。 另外，由于立法人

员素质不高、立法技术不熟练等原因，使得他们无法

更好地将商事习惯吸收到商事立法中，而是在法律

近代化的政治需要下采取拿来主义，直接移植外国

法律条文，即使参酌了本国习惯，也还是相当不够。
这就使得商事立法中对商事习惯的认识与立法实践

形成巨大的差异与矛盾，这也体现出中国法律近代

化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复杂的进程。 尽管

如此，清末民初商事立法者对商事习惯的认识和态

度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尊重习惯的思维方式，对我们

今天的立法工作仍不失为一种启迪。

注释：
①参见 １９０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申报》“商业驳破产律议”，１９０６ 年 ９ 月 ２４ 日《申报》“汉口钱业、汇业驳破产律条议”，１９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申报》“续汉口钱业、汇业驳破产律条议”，１９０６ 年 １０ 月 ７ 日《申报》“再续汉口钱业、汇业驳破产律条议”等。
②在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六章第二节“票据法”中，对近代票据法的起草颁布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特别对共同案

作了介绍，将它与爱氏案相比较，并指出其对之后的票据法起草颁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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